附件1
项目情况
为加强货车司机权益保障，落实高速公路运营管理单位、高速公路服务区公众责任，根据《交通运输部等十六个部门关于加强货车司机权益保障工作的意见》（交运发〔2021〕94 号）、《交通运输部办公厅关于印发 2023 年持续提升适老化无障碍交通出行服务等 5 件更贴近民生实事工作方案的通知》（交办运函〔2023〕480 号）精神及自治区交通运输厅相关工作要求，在2023年10月开始实施广西高速公路车货无忧专项行动，2024年为全区高速公路购买车货无忧公众责任险。委托起止时间为2024年1月至12月。合同服务期2024年1月至2024年12月。
具体实施内容如下：
（一）保险范围
对广西壮族自治区高速公路发展中心管辖范围内的高速公路服务区、停车区（简称服务站）购买车货无忧公众责任险，在保险期间内，被保险人在保险单载明的地点范围内，因合法从事生产、经营等活动时发生意外事故造成第三者人身伤亡或财产损失，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不包括港澳台地区法律）应由被保险人承担的经济赔偿责任，保险人按照保险合同的约定负责赔偿。被保险人因保险事故的发生而被提起仲裁或者诉讼的，对应由被保险人支付的仲裁或诉讼费用以及事先经保险人书面同意支付的其他必要的、合理的费用（简称“法律费用”），保险人按照保险合同的约定也负责赔偿。
（二）保险赔偿限额及特别约定
1.赔偿限额
（1）一个保险年度内累计赔偿限额人民币2000 万元；
（2）每个服务站每次事故造成的第三者死亡、残疾、医疗等各项费用及财产损失累计赔偿限额人民币600 万元，其中每次事故财产损失赔偿限额200 万元，每次事故人身伤亡赔偿限额400 万元（每次事故每人人身伤亡赔偿限额人民币60 万元，其中医疗费用赔偿限额人民币3 万元）。
（3）免赔额：
财产损失免赔额：每次事故人民币1000 元或损失金额的10%，两者以高者为准。
人身伤亡免赔额：每次事故每人医疗费用绝对免赔额为人民币500元或损失金额的10%，两者以高者为准。
2.赔偿特别约定
（1）身故残疾赔偿
①因保险事故致使第三者死亡或确因此保险事故的直接原因在90日（含第90 日）内身故的，在责任限额内赔偿身故保险金。
②因保险事故致使第三者在事故发生之日起180 日（含第180 日，指开始造成身体残疾的期限，并非保险期限）内因同一原因导致身体残疾，且符合（中保协发〔2013〕88 号）《人身保险伤残评定标准（10级280 项）》所列残疾程度，按照上述文件规定给付比例以及残疾给付说明给付残疾保险金。
（2）医疗费用赔偿
因保险事故致使第三者伤害的，且自伤害事故发生之日起180 日（含第180 日，指开始治疗的期限，并非保险期限）内，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不包括香港、澳门、台湾地区）县级以上（含县级）医院或者保险公司指定或认可的医疗机构进行治疗，保险公司承担下列保险金给付责任：①第三者所支出的必要且合理的医疗费用，每次事故每人医疗费用绝对免赔额为人民币500 元或损失金额的10%，两者以高者为准。②对因上述原因而支付的诉讼费用以及事先经保险公司书面同意而支付的其他费用，保险公司亦负责赔偿限额内的保险金。
3.因采购人单位事业性质关系，保险期内所有发生的理赔案件资金（含伤、残、亡、病、财产损失等），理赔材料完整提供给到保险公司的情况下，第一时间均由保险公司先行支付或垫付。
4.特别约定：
（1）每个服务站每人每次事故赔偿限额为人民币60 万元，其中每人医疗费用赔偿限额为人民币3 万元，身故、残疾赔偿限额60 万元，每次事故财产损失赔偿限额50 万元，各项责任合计赔偿金额不超过60万元。
（2）本保单扩展以下责任：
①附加车辆中行李责任保险条款：每次事故赔偿限额50 万元。兹经保险合同双方同意，在本保单明细表列明的承保区域内，被保险人运输或临时保管的行李丢失或损毁，被保险人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不含港澳台地区法律）应由被保险人承担的经济赔偿责任，保险人按照本附加险约定负责赔偿。但是，对于处于无人照料状态下的行李的丢失或损坏，或任何直接或间接可归因于被保险人雇员或货运代理雇员的不忠诚行为的损失，保险人不承担赔偿责任。行李指旅客在旅行中为了自身穿着、使用、舒适或方便而携带的物品或其他旅行用的个人财务。保险人在附加险项下的赔偿限额以保险单列明表列明的分项限额为准，且此限额包含在保险单明细表规定的主险赔偿限额之内，而并非是在其基础上的累加。
②附加监管财产责任保险条款：每次事故赔偿限额50 万元。兹经保险合同双方同意，在本保单明细表列明的承保区域内，因发生意外事故，造成所监管或接受委托或控制下的第三者财产损失或丢失（包括但不限于租赁财产、客人行李、财务及现金等），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不含港澳台地区法律）应由被保险人承担的经济赔偿责任，保险人按照本附加险约定负责赔偿。
③附加业主和管理者责任保险：每次事故赔偿限额50 万元。兹经保险合同双方同意，本附加险扩展承保被保险人作为业主或管理方，因为其所拥有或负责管理的物业存在缺陷或管理不善而导致的第三者人身伤亡或财产损失所依法应负的经济赔偿责任，但不包括由于自然灾害引发的上述赔偿责任。
④附加停车场责任保险条款：每次事故赔偿限额50 万元。本保险合同列明的承保区域范围内，被保险人拥有、使用或经营的停车场由于意外事故造成第三者人身伤亡或财产损失（包括车辆的失窃），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不含港澳台地区法律）应由被保险人承担的经济赔偿责任，保险人按照本附加险约定负责赔偿。下列原因造成的损失、费用和责任，保险人不负责赔偿：
a. 投保人、被保险人及其代表或雇员的故意行为；
b. 车辆所有人、使用人的故意行为、重大过失行为；
c. 地震、海啸、雷击、暴雨、洪水、火山爆发、地下火、龙卷风、台风、暴风、暴雪等自然灾害；
d. 因停车场缺乏应有保卫人员和安全防范措施。
下列损失、费用和责任，保险人不负责赔偿
a. 车辆本身的缺陷或进场前已发生的损失；
b. 间接损失；
c. 罚款、罚金及惩罚性赔偿；
d. 精神损害赔偿；
e. 其他不属于本保险责任范围内的损失和费用，保险人不承担赔偿责任。
本附加条款每次事故赔偿限额、每人人身伤亡赔偿限额、累计责任限额和每次事故免赔额由投保人与保险人协商确定，并在保险合同中载明。
保险人在本附加项下对每次事故承担的各项赔偿金额之和不得超过本附加险的每次事故赔偿限额，其中对每人人身伤亡的赔偿金额以每人人身伤亡赔偿限额为限。
被保险人应遵守国家及政府有关部门制定的相关法律、法规及规定，加强管理，采取合理的预防措施，尽力避免责任事故的发生。对公安交通、消防部门或保险人提出的整改意见应认真付诸实施。
（3）对如下特殊贵重物品、难以鉴定价值的财产，若未经投保人、保险人双方特别约定并在保险合同中载明价值和赔偿限额的，保险人不负责赔偿相关损失；①金银、珠宝、钻石、玉器、首饰、古币、古玩、古书、古画、邮票、字画、艺术品、稀有金属、名贵家具等珍贵财务；②货币、票证、有价证券以及有现金价值的磁卡、集成电路（IC）卡等卡类；③文件、账册、图表、技术资料、计算机软件、计算机数据资料等无法或难以鉴定价值的财产；④动物、植物、农作物，包括但不限于家畜家禽、花草树木、宠物；
（4）附加条款赔偿限额如未做特别说明，每人赔偿限额、每次事故赔偿限额及累计赔偿限额同主险一致，且各项限额包含在保险单明细表规定的主险赔偿限额之内，而并非在其基础上的累加。
（三）服务人员配备要求
1.该项目服务人员数量不少于3 人，其中项目负责人1 人，理赔人员不少于2 人。
2.由于项目所含高速公路服务站点数量多且分散，如因意外情况拟投入人员数量不足以满足采购人需求，供应商需根据情况额外增配人员，以保障项目工作顺利进行。
3.拟投入人员原则上合同期内不允许变动，确因客观原因需进行人员变动的，供应商需事先报采购人同意并替换同等条件的服务人员。
（四）服务工作要求
1.风险管理及防灾防损工作要求
由供应商签订合同后聘请相关专家对现场进行查勘，检查防灾防损情况并提出进一步的防灾防损措施，递交风险管理及防灾防损保险服务手册。
2.理赔工作要求
（1）出险查勘
在发生引起或可能引起保险单项下索赔的事故时，供应商接到报案后，应及时向采购人提出事故处理意见，并告知是否需要现场查勘。如需现场查勘，应在接到报案后1 小时内赶到现场勘查。
（2）赔案处理
①供应商应根据每一赔案具体情况，在出险后3 个工作日内，一次性向采购人书面出具该起事故应准备的索赔资料清单，对于采购人因合理原因而难以提供的资料，供应商应同意免予提供。
②供应商在收到索赔材料后应立即审核，若认为有关证明或资料不符合要求，应当在收到材料的3 个工作日内一次性书面告知采购人需要重新提供的有关证明或资料，否则采购人可以拒绝提供。
③供应商自收到完整的索赔资料之日起，应在3 个工作日核实索赔资料，并在10 个工作日内完成定责定损，否则即视为供应商完全认可采购人提供的索赔资料及索赔要求。
④对于保险责任清晰明确的赔案，应在完成定责定损工作后10 个工作日内结案赔付完毕。

附件2
关于全区高速公路购买车货无忧公众责任险项目采购预算问卷调查表
参与调查供应商名称（盖章）：
联系人：
联系电话：
填表日期：年月日
广西科文招标有限公司受广西壮族自治区高速公路发展中心委托组织对《全区高速公路购买车货无忧公众责任险》进行采购预算编制，现向各供应商进行本次问卷调查，调查内容如下：
1、参与本项目采购的意向：□想参加      □未定，理由：                 
2、拟采购项目是否有过历史成交业绩：□有（如有业绩，选填下表）        □无 
	序号
	项目名称
	具体内容
	成交单价（元）
	成交总价（元）
	采购单位
	成交时间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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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标的的预算是否合理：□涉及（如涉及，选填下表）    □不涉及
	序号
	项目名称
	具体内容
	数量
	预算单价
	认为合理的价格
	认为预算不合理的理由

	1
	全区高速公路购买车货无忧公众责任险
	
	1项
	1000000元
	
	



4、对本项目进行报价 

	序号
	采购内容
	数量
	单价（元）
	总价（元）

	1
	全区高速公路购买车货无忧公众责任险
	1项
	
	



5、其他供应商认为需要提供的信息

调查机构：广西科文招标有限公司
联系人：雷栋，联系电话：0771-2023805
填表说明：
1.调查问卷回复时间截止：2024年4月8日18:00之前，回复接收邮箱：954400122@qq.com 。
2.本问卷仅需提供盖公章的PDF文件1份和可修改WORD文件1份。（问卷回复必须加盖单位公章，填写联系人）


